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长环罚字〔2025〕ZH2 号

吉林省东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：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100MA17UCHT7J

地址：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金汇大路 1577 号金融大厦 1002 室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谢海明

我局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对你（单位）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（单位)存在以下环境违法

行为：

未按排污许可证要求开展自行监测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为凭。

1.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分局提供的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 2

份，证明执法人员身份合法性且符合双人执法；

2.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分局提供的 2025 年 7 月 29 日现场检

查（勘察）笔录 1 份、证明吉林省东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上半年未按照排污许可

证规定对废气排放进行自行监测的违法事实；

3.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分局提供的 2025 年 7 月 30 日调查问

询笔录 2 份，证明吉林省东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上半年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对

废气排放进行自行监测的违法事实；

4.吉林省东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1 份、身份证复印件 3 份，证

明吉林省东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、法定代表人信息；

5.吉林省东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 1 份，证明授权委托情况；

6.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中韩（长春）国际合作示范区分局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

下载的吉林省东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照片 6张，检查照片 2张，证明吉林省东

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于 2024 年发证且在有效期内，废气 DA001、DA002、DA003、

DA005 自行监测频次为半年一次且 2025 年上半年未按规定进行自行监测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一款“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

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，依法开展自行监测，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。原始监测记录保存期限不

得少于 5 年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以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长环罚告字〔2025〕ZH4



号）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（听证申请权）。截至 2025 年 9 月 29 日，你单位未陈述申辩，

也未申请举行听证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和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

一款第五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;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治:(五)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

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;”的规定，参照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“一、适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和制度（一）基本

原则。3.过罚相当原则”；我局拟对你（单位）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如对该行政处罚有

异议，可以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 5日内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，视为

放弃此权利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罚款人民币贰

万元整，你（单位）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你（单位）如果要求听证，可以在收到本告知

书之日起 5日内向我局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；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的，视为你（单位）放弃

听证权利。

联 系 人：闫家华

电 话：0431-81187759

地 址：金汇大路与雾海西街交汇

邮政编码：130000

长春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10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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